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青 岛 市 物 价 局 文 件
青价费〔2017〕41 号

青岛市物价局 青岛市财政局
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
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关于本市公立医疗机构国际门诊等特需医疗
服务项目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通知

各区市物价局、财政局、卫生计生局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，黄

岛区发展改革局，各有关医疗机构：

为贯彻落实国家发展改革委、国家卫生计生委、人力资源社

会保障部、财政部《关于印发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意见的通知》

(发改价格〔2016〕1431号)等相关文件精神，促进我市医疗机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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健康有序的发展，满足患者不同层次的医疗服务需求，结合本市

实际，放开公立医疗机构特需医疗服务项目价格。现就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一、我市特需医疗服务项目在二级及以上公立医疗机构开

展。特需医疗服务项目为：特需病房、国际门诊、异地会诊、国

际远程会诊、出院服务。（项目内容见附件一）

二、特需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，由公立医疗机

构自主确定。公立医疗机构要建立健全医疗服务成本核算和成本

控制管理制度，合理制定特需医疗服务项目价格，并保持一定时

期的相对稳定。特需医疗服务项目均以合同方式约定。

三、特需病房指医疗机构设置的向社会提供的设施条件达到

较高配置标准的单间或套间。特需病房床位数与公立医疗机构开

放床位数的比例不超过 10%。专业特种病房（特指精神病房、危

重灼伤病房、层流洁净病房、监护病房、特殊防护病房等）不得

设特需病房。

四、三级公立医疗机构符合下列条件的可在 10%特需病房内

申请开展“特需病房+服务”，即三级公立医疗机构在独立区域

设置特需病房，向社会提供设施条件达到较高配置标准的单间或

套间的，可向市价格及卫生计生主管部门申请试点开展“特需病

房+服务”。试点公立医疗机构开展“特需病房+服务”的，其床

位数比例不超过特需病房床位数的 50%。“特需病房+服务”开

展的医疗服务项目，其价格可以由提供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和患

者双方根据医疗成本、患者的个性化需求、服务情况协商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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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特需医疗服务应设置明显的特需医疗

服务标志；严格执行价格公示、费用明细清单制度，自觉接受价

格、卫生计生部门和社会各界的监督。其中，各公立医疗机构按

照各自开放床位数 10%确定的特需病房应相对固定，一经确定，

不得随意改变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
六、公立医疗机构开展特需医疗服务，必须实行告知制度，

由患者自愿选择，不得暗示或强制患者接受服务。事先必须按规

定与患者签定书面协议《特需医疗服务项目协议书》（见附件二）。

否则按普通医疗服务收费处理。

七、特需医疗服务项目收入、成本支出应单独核算，在相

应成本支出、收入明细科目下增设“特需服务成本支出”、“特

需服务收入”明细科目，全部用于卫生事业的发展。

八、各级价格、卫生计生主管部门要加强对特需医疗服务

的管理和监督检查。市、区价格主管部门要进一步强化对价格政

策执行情况的监测和对价格行为的监督检查工作。建立全方位、

多层次的价格监督机制，畅通 12358 价格投诉举报渠道，加大价

格政策宣传力度，跟踪政策实施效果，及时疏导价格矛盾，依法

严肃查处价格违法行为，维护健康有序的市场价格秩序。

九、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实施。《青岛市物价局、青岛卫生

局、青岛市财政局关于印发<青岛市医疗机构特需医疗服务收费

管理办法>的通知》（青价费〔2003〕180 号），《青岛市物价

局、青岛市卫生局、青岛市财政局<关于制定医疗机构新建特需

病房床位费标准的通知>》（青价费[2006]89 号）同时废止。《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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岛市物价局、青岛市财政局、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、青

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关于取消药品加成理顺部分医疗服

务价格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青价费[2016]16号）规定的医疗服

务项目“AADA0001a外埠院际会诊”、“AADL0001a 外埠院际中

医辨证论治会诊”及标准同时废止。

青岛市物价局 青岛市财政局

青岛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青岛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17 年 9 月 25 日

青岛市物价局办公室 2017 年 9 月 26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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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青岛市特需医疗服务项目
编码 项目名称 项目内容 计价单位 收费标准（元）

T1 特需病房

医疗机构设置的向社会提供的设

施条件达到较高配置标准的单间

或套间。配置标准可与患者协商，

并以合同方式约定。床位数与医院

开放床位数的比例不超过 10%。

T10000001 单间床位费 日

T10000002 套间床位费 日

T2 国际门诊
主要为境外人员提供诊治、保健、

康复等服务的门诊。
次

T3 异地会诊

由异地副主任医师及以上专家到

本地参加的会诊，根据病情提供相

关医疗诊断、治疗服务。

次

T4 国际远程会诊

通过先进的远程医疗技术，由来自

美国、欧洲、日本等国际权威医疗

机构的医学专家组成小组，对国内

罹患重大疾病的患者进行国际远

程会诊，给出权威的治疗方案和用

药建议。

次

T5 出院服务

根据患者申请，由医疗机构提供的

出院用车等服务。挂靠院前急救网

络单位的医疗机构，出院服务不得

占用院前急救资源。

次

T6 特需病房+服务
由公立医疗机构和患者双方协商

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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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_____特需医疗服务项目使用协议书

医疗机构(甲方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等 级：_____科室：_____

患者(乙方)：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性别：____ 年龄：____国 籍：______身份证号码（护照）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

地 址：_____________________ 电话：_________________

第一条 甲方按照市物价局、市财政局、市卫计委《关于本市公立

医疗机构国际门诊等特需医疗服务项目价格实行市场调节价的通知》（青

价费[2017] 号）中的规定要求，设立特需医疗服务项目_______________。

第二条 乙方自愿申请接受特需医疗服务项目_________。

第三条 甲乙双方同意该特需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标准为：_____元／

（次、日）。特需医疗服务项目费用报销按照现行的医保政策执行。

第四条 本协议自签订之日起生效。

第七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，甲乙双方各一份。

以下内容患者或患者家属亲笔抄写：

我已知晓本协议书所列全部内容，自愿接受本协议约定的特需医疗

服务并按约定收费标准支付相关费用。

甲 方（盖章）：________________ ____年____月____日

乙 方（签字）：________________ ____年____月____日


